
湛医保〔2025〕63 号

湛江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“二尖瓣成形费
（介入）-缘对缘修复”项目价格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、经开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，市医

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，市直医疗机构：

根据《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“二尖瓣成形费（介入）

-缘对缘修复”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（粤医保发〔2025〕10 号）和

《湛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落实省医疗保障局公布医疗

服务价格项目定价方案的通知》(湛府办函〔2025〕31 号)（以

下简称《定价方案》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公布“二尖瓣

成形费（介入）-缘对缘修复”项目价格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执行“二尖瓣成形费（介入）-缘对缘修复”价格项目

执行省医保局公布的“二尖瓣成形费（介入）-缘对缘修复”

项目（见附件 1），将除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以外的，原执行的医



疗服务价格项目除外内容的一次性使用耗材整理为可收费的一

次性使用医用耗材清单（见附件 2）。

二、确定政府指导价格

按《定价方案》要求，确定我市三甲公立医疗机构“二尖

瓣成形费（介入）-缘对缘修复”医疗服务项目政府最高指导价，

应在省医保局公布的最高限价至少下调 10%，公布我市各等级公

立医疗机构该项目政府指导价。以上价格为我市各等级公立医

疗机构最高限价，价格不得上浮，下调不限。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三、明确纳入附条件新增情形

医疗机构使用的手术项目和耗材总费用高于 18万元的，按

省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定中附条件新增项目管理。医疗机

构应从新增项目评估指标中选取临床价值和经济价值指标作为

验证和承诺事项，应包含体现相比不高于 18万元的手术项目和

耗材在临床安全性、有效性、整体费用等更加优越的标准，其

他指标也可增加纳入承诺事项。

附条件新增项目仅限立项的医疗机构试行，使用“二尖瓣

成形费（介入）-缘对缘修复（附条件新增）”收费，定价不超

过项目备案价格。其他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开展此项目，所附

条件应与首个申请医疗机构保持一致，报省医保局备案。试行

医疗机构在项目试行期间应开展真实世界研究，包含项目开展

的所有病例（涉及多个医疗机构使用的可由一个医疗机构牵头

开展），并按照项目转归要求提交收录在专业期刊的基于真实

世界研究的评估报告，于项目试行期满 9 个月前报省医疗保障



局。若真实世界研究验证承诺事项与不高于 18 万元的手术项目

和耗材无显著优越性，将不予转归，需将手术项目和耗材总费

用降至 18万元以下方可使用。

四、加强价格项目落地实施的综合管理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部门按规定做好价格信息公开和政

策落实工作，加强对辖区内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项目执行的指导

和监督。医疗机构要建立健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，严格按照价

格政策规定和临床诊疗规范向患者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，严格

执行医疗服务价格公示制度，落实好费用清单、明码标价等相

关规定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招采

和法规科反映。

本通知自2025年7月31日起实施，原政策文件与本通知不符

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如遇国家或省出台新政策，按新政策执行。

附件：1.“二尖瓣成形费（介入）-缘对缘修复”项目价格

表

2.可收费的一次性使用医用耗材清单

湛江市医疗保障局

2025 年 7 月 16 日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医疗保障局，市人民政府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湛江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5 年 7 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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